
 
 
 
 
 

探討「四悉檀」之意趣     871 

  

探討探討探討探討「「「「四悉檀四悉檀四悉檀四悉檀」」」」之意趣之意趣之意趣之意趣 
────────以印順法師的著作為主以印順法師的著作為主以印順法師的著作為主以印順法師的著作為主──────── 

 

 

釋本圓釋本圓釋本圓釋本圓 
福嚴佛學院初級部福嚴佛學院初級部福嚴佛學院初級部福嚴佛學院初級部 

 

 

大   綱 

 

一、 前言 

二、 四悉檀的定義 

(一) 世界悉檀 

(二) 各各為人悉檀  

(三) 對治悉檀  

(四) 第一義悉檀 

三、 四悉檀的會通 

四、 四悉檀之源流  

五、 結論 

 

 

 

關鍵詞：1.世界悉檀    2.各各為人悉檀    3.對治悉檀    4.第一義悉檀 



 
 
 
 
 
872     福嚴學生論文集  

  

一、 前言 

眾所周知，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意涵，基本上是重在以人為本

的人菩薩行而發菩提心，用出世的精神修入世的菩薩行；並以「一切智智相

應作意；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的信、悲、智為修習之重點，達到自

利利他的成就，圓滿無上的佛果。 

「人菩薩行」是人間佛教的重點。也就是說，唯有菩薩的利他精神才能

真正的將佛法落實於現實的人間。不過因為人菩薩所要教化的對象是千差萬

別的眾生，如何來教化不同根性眾生，對實踐者來說相對的就成為一種大考

驗。所以「四悉檀」的正確認知與實踐，對於人菩薩行無非是非常的迫切。

而這也是筆者想要探討的動機。 

因此在本文中擬藉助印順法師的著作，探討龍樹菩薩所提出「四悉檀」

教說的定義詮釋及其思想源流，並探究「四悉檀」彼此之間的關係。 

二、 四悉檀的定義 

    「悉檀」一詞，乃是由梵語 siddhAnta 直接音譯而來，有宗、成就、理

趣等意涵。因此四悉檀的意涵，若從佛法的立場來作詮釋的話，四悉檀即是

以四種不同的方法來遍施一切眾生。而最初使用「四悉檀」這語詞的，則是

在龍樹菩薩所著作的《大智度論》卷 1 中： 

        有四種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為人悉檀、三者對治悉檀、四

者第一義悉檀。1 

                                                 
1 《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59b18~20）。然而，天台宗以「四隨」來作經義的解釋，

如《摩訶止觀》卷 1 上（大正 46，4c）：「佛以四隨說法：隨樂、隨宜、隨治、隨義。

將護彼意說悅其心，附先世習令易受行，觀病輕重設藥多少，道機時熟聞即悟道，豈

非隨機感應利益。又無著論立「四意趣」與「四祕密」，用來解釋經義。此四意趣可

對治八障。」；《大乘莊嚴經論》卷 6（大正 31，621a）：「一者輕佛障，二者輕法障，

三者懈怠障，四者少知足障，五者貪行障，六者慢行障，七者悔行障，八者不定障等

八障。」；又玄奘譯《攝大乘論釋》卷 5（大正 31，408b）：四意趣，略稱為四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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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慧遠大師在《大乘義章》卷 2 中也提出從宗、成就、理等三者，

各別的對悉檀作解釋： 

所言宗者，釋有兩義：一對法辨宗，法門無量，宗要在斯，故說為宗。

二對教辨宗，教別雖眾，宗歸顯於世界等四，故名為宗。 

成就者，故彼論云：四種悉檀，總攝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無量法藏，

皆是真實，無相違背。准驗斯文，望教說宗，義無乖返，故稱為成。 

理者：諸法理趣，故名為理。2 

    所謂宗有歸納義，而此歸納又分為從「法」和「當機眾」二種異說。就

法方面：因為世尊為了無量的眾生，開演出八萬四千種法門（乃至更多），因

此必須將這些法門中分門別類的歸納，以便眾生容易了知。二者是以眾生的

立場而言，為了教化不同根性的眾生，所以要有不同闡述佛法的方法。成就

者，雖然是有四種不同的教說方式，但是此四種悉檀卻是攝盡一切佛法，每

一種悉檀皆不違背佛法的真實義，因為如此的施設，主要是為了讓不同眾生

能成就佛道，故稱成就。在理方面，是從法法之間所要論述的道理，而提出

四種悉檀。 

換言之，「四悉檀」即是為了教化千差萬別根性的眾生，施設四種不同的

方法，善巧方便的來遍施一切眾生，讓他們都能脫離六道輪迴的生死之苦，

而修習聖道趣向解脫。因此，誠如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卷 1 中所云：「四

悉檀中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無相違背。」3以下將探尋四

悉檀的各各悉檀所開演出的意義為何。 

(一) 世界悉檀 

首先對於世界悉檀的教說，龍樹菩薩於《大智度論》卷 1 中以譬喻說： 

人，五眾因緣有，故有是人等。譬如乳，色、香、味、觸因緣有故有

是乳。若乳實無，乳因緣亦應無，今乳因緣實有故，乳亦應有。非如

                                                                                                                                      
指：平等意趣、別時意趣、別義意趣、補特伽羅意樂意趣。由此四意趣及四祕密，即

可決了一切佛意。 
2 《大乘義章》（大正 44，509c12~18）。 
3 《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59b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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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第二頭第三手無因緣而有假名，如是等相，名為世界悉檀。4 

從龍樹菩薩以人和乳所作的譬喻裡，可得知所謂的世界悉檀，它是隨順於世

俗法所能了知的思想、言語來說明緣起法的真理，讓眾生能產生世間正見。

例如引文中所言的人和乳都是因緣和合而存在的，若是一但眾因緣不具足

了，那此物也將不成立。因此，印順法師認為「世界悉檀」在佛法中的立場

是：  

佛是德行的智慧的宗教家，他著重於引人離惡向善，斷惑證真。對於

世界的情況，只是隨順世俗所說的世間悉檀。換言之，佛說的天文地

理，是隨順當時印度人所知的世界情況而說，並不是照著佛陀知見的

如實內容來說。5 

印順法師的這段話，說明了「世界悉檀」是一種隨順於眾生的世俗說法，並

不是以釋尊所證悟的如實知見而宣說的。就好像是為了讓正在哭鬧的小孩子

不繼續吵鬧，而先善巧方便的說著隨順小孩子的話語；過後再以正確的觀念

給予教導。換言之，釋尊說法四十九年有時也會隨順當時眾生的所好，而善

巧方便的說出適應當時眾生的話；其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讓眾生能先入佛門。 

    若從目前世界各地的佛教來說，雖然在風格上是有些不同，但它總是由

印度佛教所傳出的，只是為了適應當地的文化環境及民俗風情而有些不同。

所以在佛法的傳弘中，不免會有方便的適應性出現。難怪以前的諸位高僧大

德會有「正直捨方便」的偉大作風6。雖然唯有第一義悉檀才是世尊的究竟說，

但是如對缺乏興趣的當機眾，世尊將先施予樂欲為宗的世界悉檀，使他生歡

喜心，然後再引導他入正常道。如印順法師說： 

如遇到農人，可先談些田園的事，然後即巧便地引入佛法，那聽眾一

定是樂意接受的。從他性欲所近的，引入佛法，不使格格不入。如佛

在印度，適應印度民情，於受施後，也為人說唄讚。如印度多信天（神），

佛也就稱「天人師」，為梵天、帝釋等說法。佛說：天神等不可歸依，

如隨順世俗，也不妨供養他等。大乘的「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

                                                 
4 《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59c14~60a3）。 
5 印順法師著，《佛法是救世之光》p.416。 
6 印順法師著，《無諍之辯》p.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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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這樣的巧方便。7 

    因為是適應於因時因地因人的施設，所以在度化眾生方面是極為方便，

不過此種教說也可能產生弊病。如「二甘露門」修習法門，世尊為了適應當

時厭世的流行而先以「不淨觀」為施設的方便，雖然接引了許多行者入解脫

道，但是一些弟子產生偏差的觀念而自殺。所以世尊不得不又再宣說「念出

入息」的修習法。縱然世界悉檀是有它的垢弊之處，但印順法師認為此種施

設終究是秉持著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原則。如說： 

世間悉檀，是可破壞的，但在時、地、人的適應時，是極好的方便。

說到增長善根，對治惡行，原則雖古今一致的；佛稱道為「古仙人之

道」，也是有著永久性的。但實施的方法，也會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

古代的，別處的道德，在此時此地看來，也許認為不完善了。然諸惡

莫作，眾善奉行的原則，是不會改變的。8 

          此外，釋尊對於在當時的印度以大肆屠殺畜生、耗資財力、人力等來祭

祀天神的行為，認為是無法消除自己的罪業，也不能增長福德資糧，相反的

只是增加自己的罪惡。不過釋尊為了接引眾生，所以眾生若以簡單的香、花、

果等供養諸天，釋尊是不會呵斥阻止的。總之，雖然在大乘佛教的後期是有

「佛天不二」的趨勢發生，不過印順法師還是覺得佛法的「世界悉檀」，終究

是勝於世間的神教，因為這還有傾向於解脫的成份。9 

(二) 各各為人悉檀 

再者，關於「各各為人悉檀」，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卷 1 中云： 

云何各各為人悉檀者？觀人心行而為說法，於一事中，或聽或不聽。

如《經》中所說：雜報業故，雜生世間，得雜觸，雜受。更有《破群

那經》中說：無人得觸，無人得受。問曰：此二經云何通？答曰：以

有人疑後世，不信罪福，作不善行，墮斷滅見。欲斷彼疑，捨彼惡行，

欲拔彼斷見，是故說雜生世間，雜觸，雜受。是破群那計有我有神，

                                                 
7 印順法師著，《佛在人間》p.29~30。 
8 印順法師著，《佛在人間》p.31。 
9 印順法師著，《華雨集》（四）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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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計常中。破群那問佛言：大德！誰受？若佛說某甲某甲受，便墮計

常中，其人我見倍復牢固，不可移轉，以是故不說有受者、觸者。如

是等相，是名各各為人悉檀。10    

    對於「各各為人悉檀」的解釋，即是先觀察當機眾的心性再作示說。因

此對於一件事物便有正與反的兩面之說。例如在文中龍樹菩薩特別引用二部

對於「我」完全不同的詮釋的經文來作闡述。在第一部經是在說明：當人轉

生時，他的業會成熟，在此業成熟時，他會在此生或他處接受其果報。11換

言之，「雜報業」即是說不同的業，將會感得不同的果報，而生於各種不同的

世界，得不同的明和無明的相應觸乃至得到不同的感受差別。在《破群那經》

是說沒有所謂的造作者，亦沒有受報者。對於這種完全不同的教說，有人就

提出質疑：既然是不同的見解，那應如何來作會通？龍樹菩薩說：對於執著

於斷滅見的眾生，為了要消除他的疑惑，且希望他能去掉不當的惡行，就對

他說有業報，作善即得樂果，作惡即得不可樂果報，若是業報成熟時，就必

須受報的業報理論。相對的，若是如《破群那經》所說：計執有我、有神，12

執著於有個恆常不變的我的眾生，為了避免他墮落常見中，那就必須對他宣

說「空義」。 

總之，「各各為人悉檀」是適應個別差異根性的眾生而開演出的方便，或

許在「各各為人悉檀」的立場上會令人感到彼此之間有所矛盾，不過這無非

是為了符合不同眾生的需要，而且這正是龍樹菩薩對「各各為人悉檀」想要

呈顯的特色。 

而印順法師認為，若從「四阿含」而言，針對令人生善的「各各為人悉

檀」，應是屬於《增壹阿含》的宗旨。也就是說為了讓不同根性的眾生能生善

得福的教說。所以「各各為人悉檀」是一般的教化，主要是使眾生能信解佛

法。或許也是古人稱「各各為人悉檀」為「為人生善悉檀」的原因所在。13另

                                                 
10 《大智度論》卷 1 (大正 25，60a4~15)。 
11 請參見 Lamotte 法文譯注，郭忠生譯〈《大智度論》初品第壹章：《大智度論》之緣起〉 

《諦觀》雜誌，第 63 期 79 年 10 月，p.49~50。 
12 《中阿含經》卷 50〈牟犁破群那經〉第 2（大正 1，744b）。 
13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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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印順法師對於大乘佛法後期的如來藏思想也是判攝在「為人生善悉檀」

的教說之中。如說： 

「大乘佛法」後期，為真常不空的如來藏、我、佛性說，點出眾生心

自性清淨，為生善、成佛的本因，重在「為人生善悉檀」。「各各為人

生善」，是多方面的。心自性清淨，就是「心性本淨」，是出於「滿足

希求」的《增支部》的。《成實論》也說：「佛為懈怠眾生，若聞心本

不淨，便謂性不可改，則不發清淨心，故說本淨」。在「後期大乘」中，

就成為一切眾生有如來藏、我、佛性說：這是一。如來藏說，是念自

己身心中有佛。「初期大乘」的念佛往生淨土，念佛見佛的般舟三昧；

「佛法」六念中念佛，都是為信增上者，心性怯劣怖畏者說的：這是

二。這些「為人生善」的教說，都有「易行」誘導的傾向。14 

    從這段引文可得知，印順法師之所以將如來藏思想歸納為「為人生善悉

檀」，主要的因素是「心性本淨」的觀念。因為眾生不知道佛法是人人都可修、

佛人人可成的。而又懷疑自己的根性，所以釋尊才會為眾生宣說一切眾生有

如來之性，主要是為了方便啟發眾生的菩提心。如《成實論》所言：15 

心生已滅，未生未起，云何相續？是故心性非是本淨客塵故不淨。但

佛為眾生謂心常在，故說客塵所染則心不淨；又佛為懈怠眾生若聞心

本不淨，便謂性不可改，則不發淨心，故說本淨。 

所以若從究竟義來說，唯有和般若相應的修習，才能趣入薩婆若海成就

無上佛果。雖然印順法師主張「後期大乘」的如來藏思想是「為人生善悉檀」

的教說，不過卻也是修菩薩行的一種方便法門。如說： 

如「後期大乘」的如來藏、佛性、我，經說還是修菩薩行的。如知道

這是「各各為人生善悉檀」，能順應世間人心，激發人發菩提心，學修

菩薩行，那就是方便了。如說如來藏、佛性是（真）我，用來引人向

佛，再使他們知道：「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當依無我如

來之藏」；「佛性者實非我也，為眾生故說名為我」，那就可以進一步而

引入佛法正義了。只是信如來藏我的，隨順世俗心想，以為這才是究

                                                 
14 印順法師著，《華雨集》（四）p.31。 
15 《成實論》卷 3 (大正 32，258b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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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的，這可就失去「方便」的妙用，而引起負面作用了。16 

          吾人都熟知印順法師對於弘揚佛法是以：「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

闡中期佛教之行解（天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17為基礎。然

而，從這段引文中，印順法師清楚的說明了什麼是「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

換句話說就是以「為人生善悉檀」的教說為主軸，從順應眾生的根性，而善

巧方便的讓眾生之菩提心能得啟發。因為佛法是以不同的方法有世界、對治、

為人、第一義悉檀等，來引導眾生向於解脫道而進修佛果的。此外印順法師

在《唯識學探源》一書中亦說道：重於「為人生善悉檀」的如來藏佛性之根

源「心性本淨」，在轉凡成聖的實踐上，有它特殊的意義18，因為三乘的清淨

無漏法，早已具足，只要善巧引發，這清淨的無漏法就可顯見。那如此一來

對自己成就聖道沒有信心的眾生，可說是注入了一針的強心劑。 

(三) 對治悉檀 

關於以破斥眾生猶豫，對治眾生心病的「對治悉檀」。在《大智度論》中

龍樹菩薩說：       

      對治悉檀者，有法對治則有，實性則無。譬如重熱膩酢鹹藥草飲食等，

於風病中名為藥，於餘病非藥。若輕冷甘苦澀藥草飲食等，於熱病名

為藥，於餘病非藥。若輕辛苦澀熱藥草飲食等，於冷病中名為藥，於

餘病非藥。佛法中治心病亦如是，不淨觀思惟，於貪欲病中名為善對

治法；於瞋恚病中不名為善，非對治法。所以者何？觀身過失，名不

淨觀；若瞋恚人觀過失者，則增益瞋恚火故。思惟慈心，於瞋恚病中

名為善對治法，於貪欲病中不名為善，非對治法。所以者何？慈心於

眾生中求好事，觀功德。若貪欲人求好事觀功德者，則增益貪欲故。

因緣觀法，於愚癡病中名為善對治法，於貪欲、瞋恚病中，不名為善。

                                                 
16 印順法師著，《華雨集》（四）p.42  
17 印順法師在《印度之佛教》序文 p.1 說「梵化之機應慎」，但在《華雨集》（四）p.41

已改為「天化之機應慎」。 
18 印順法師著，《唯識學探源》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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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對治法。所以者何？先邪觀故生邪見，邪見即是愚癡。19 

          從龍樹菩薩的論意中，說明了「對治悉檀」是釋尊針對眾生的心病（貪、

瞋、癡等病）除了身體上的藥膳之外；龍樹菩薩在論文中特別舉出對治心病

的良藥。如貪欲重的眾生，應以思惟不淨觀來做對治；瞋心重的眾生，應以

思惟慈悲觀來做對治；癡心重的眾生，應以思惟因緣法來做對治。相反的，

如果是貪欲重而用慈悲觀及因緣法；瞋心重用不淨觀及因緣法；癡心重用不

淨觀及慈悲觀的話，這就不是對症下藥，反而法藥變成毒藥。 

另外，天台宗的智者大師也有提到對治不善惡根性所引發出的十五種不善

法。它們之間一一對治的關係，如下圖顯示：20 

 

病症病症病症病症    對治法對治法對治法對治法 病症病症病症病症    對治法對治法對治法對治法 病症病症病症病症    對治法對治法對治法對治法 病症病症病症病症    對治法對治法對治法對治法 

覺觀多病      數息 利心覺觀     數息 半明半昏覺觀     隨

息 

昏沈心中覺觀     觀

息 

貪欲多病      不淨

觀 

外貪欲多     九想觀 內外貪欲煩惱     背

捨等觀 

一切處皆起貪愛     

一切處大小不淨觀 

瞋恚多病     慈心觀 邪瞋（非理瞋）     眾

生緣慈取一親人得樂

之相 

正瞋（順理瞋）    法

緣慈觀五陰虛假 

諍論瞋      無緣慈 

愚癡多病     因緣 斷常癡病（計斷常）   

三世十二因緣 

計有無癡病發(計有 

無)   果報十二因緣 

世性愚癡發（計世性）

一念十二緣觀 

惡業障道多病     念

佛 

昏沉闇塞障     觀應

佛三十二相中隨取一

相…次第遍觀眾相 

惡念思惟障     念佛

功德 

境界逼迫障     念法

佛 

 

智者大師除了提到修習五停心觀對治煩惱的大方向之外，同時為了因應

千差萬別眾生的心病，所以又在每一觀法上再作細部份的對治法。 

                                                 
19 《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60a15~b15）。 
20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卷 4（大正 46，502b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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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印順法師認為「對治悉檀」是符合《中阿含》的分別抉擇法義。

如「淨除二十一種結」21之猶豫的法門；以及「淫欲不障道」、「心識常住」

等邪見，將明確的予以破斥，才能斷邪疑而起正信等，這都是對治猶豫的法

門。22所以「對治悉檀」無非就是為了對治眾生貪、瞋、癡等病及所產生身、

口、意的種種錯誤行為。幫助眾生建立正知正見，斷除不正確的謬論。此外，

印順法師亦認為「對治悉檀」是有息惡的旨趣，如說： 

對治悉檀，以制止人類的惡行為宗旨。如貪欲重的，教他修不淨觀；

瞋恚重的，教他修慈悲觀；愚癡重的，教他修因緣觀；散亂多的，教

他修數息觀；我執重的，教他修界分別觀。23 

在息惡方面：印順法師特別提到不但是制止身體與語言的惡行之外，還

要淨化內心的煩惱。而且就一位有心學佛者而言，淨化內心的煩惱，更是特

別的重要。但是若想要淨化吾人內心中的貪欲、瞋恚……等煩惱，應該修習

什麼法門呢？印順法師在此處則是隨順於《大智度論》中，提出以五停心觀

來對治。在生善方面：當制止身體和語言的惡行及淨化內心的煩惱之後，吾

人的身心得到了輕安與自在。同時對於事物的佔有就不會再那麼的執著，而

且也會積極的培植福報，因為唯有福智齊修才是正確的，否則也只能感得人

天的果報。24 

因為眾生的根性千差萬別，所以佛法對不同根性的眾生有不同的教說；

有時淺說，有時深義而說，有的需要稱揚讚歎，有的是呵斥痛責……等等不

同的教化。25總之，佛陀是適應眾生的根機而說不同的法。如《大智度論》

                                                 
21 《中阿含經》（大正 1，575b7~14）：「若有二十一穢污於心者，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云何二十一穢：邪見心穢、非法欲心穢、惡貪心穢、邪法心穢、貪心穢、恚心穢、

睡眠心穢、調悔心穢、疑惑心穢、瞋纏心穢、不語結心穢、慳心穢、嫉心穢、欺誑

心穢、諛諂心穢、無慚心穢、無愧心穢、慢心穢、大慢心穢、慢驁心穢、放逸心穢。

若有此二十一穢污於心者，必至惡處、生地獄中。」 
22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50。 
23 印順法師著，《佛在人間》p.30。 
24 印順法師著，《佛在人間》p.30。 
25 印順法師著，《佛在人間》p.346：「反教條的宗教，也許有人覺得希奇，其實只是相

應於世界性的特徵。反教條的自由學風，在中國的天台、賢首宗，特別是禪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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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云： 

佛隨眾生所應而說法，破常顛倒，故說無常。以人不知不信後世故，

說心去後世，上生天上；罪福業因緣，百千萬劫不失，是對治悉檀，

非第一義悉檀，諸法實相非常非無常。佛亦處處說諸法空，諸法空中

亦無無常。以是故說世間無常是邪見，是故名為法空。26 

    在原始佛教的經典中，吾人可以時常看到釋尊總是說無常的道理，使弟

子得入聖道。而且釋尊也常說無恆、變易、不安穩等法義，讓弟子了知世間

的事實真相。不要再迷戀虛幻不徹底的世間福樂，要起厭離心而向於解脫道。

可是，有時也會對斷滅見的唯物論者說世間無常是邪見，因為此論者的無常

是建立在和「有」相對立的「無」，換言之，釋尊為了要讓斷滅見者不落入有

無二邊，所以才說無常也是邪見。因為諸法「空」不是什麼都沒有的「無」；

而是指諸法無自性，無有一個獨立自存的個體，世間萬事萬物都是眾因緣和

合而有的。 

另外，關於唯心論者的主張，印順法師的看法是： 

唯心論，依龍樹說，也不失為入道方便。說境唯心現，這因為眾生偏

執外境為實有，偏執主觀的心識隨客觀環境而轉。為針對此種偏執，

使眾生了達外境非實，故特地強調主觀心識，這只是對治悉檀。若即

此執為真實心或真常心，那不過是「梵王舊執」，婆羅門教的舊思想而

已。27 

    若從印順法師所引用龍樹菩薩的論點來看，其實唯心論者的論說也是可

行的教說。因為凡夫眾生總是執著外在的一切境界都是實有的存在。所以才

會方便的告訴眾生：其實外在的一切事物，是沒有一個實在的境界，一切都

是虛妄的，都是我們的心識所變現的。但是印順法師又再進一步的說，若是

因此而執著吾人這剎那剎那不斷在變化的心識為真實、常住不變的，那就失

                                                                                                                                      
得到最確實的證明。一般教學，不免受到翻譯語文的拘蔽，或印度教派的局限。重

於實踐的禪者，從中透出而演為禪宗。不用固有的術語，固有的教說，號稱『不立

文字』，而照樣學習佛法，傳布佛法，成為千年來的中國佛教主流。」 
26 《大智度論》卷 18（大正 25，193b1~7）。 
27 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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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當初「方便」的意義，反而成為印度婆羅門的舊思想。  

    此外，印順法師對於初期的大乘佛法，也說他是屬於「對治悉檀」的一

種教說： 

「大乘佛法」初期的「大乘空相應經」，廣說一切法空，遣除一切情執，

契入空性。《中論》說：「如來說空法，為離諸見故」，是依《寶積經》

說的。所以「大乘空相應經」的特色，是「對治悉檀」。28 

    在這段引文中印順法師認為在初期的大乘佛法，是為了要破斥眾生執著

於種種錯誤的「知見」而廣說諸法的空性，如對治部派的執「有」者。此外，

有些人雖然已經破除了與有相對性的空，但是反而執著於離去有無的絕對空

性，乃至緊緊抓住諸法是空自性的執「空」者。所以初期大乘經才依於緣起

的假名，而說一切法空，無非是要吾人遠離所有的錯誤見解，因為自性是出

於顛倒的知見，其實本來就是無所有，無有自性的。這樣與空相應的教說在

初期大乘的經典是可以見證的。所以印順法師將初期的大乘空相應經，判攝

為「對治悉檀」，其是有一番的依據。不過，在初期大乘佛法的《中論》為闡

揚涅槃是屬於第一義諦說，只是為了對治部派佛教（特別指是說一切有部），

而多說空來作對治。 

(四) 第一義悉檀 

探討過前三種悉檀之後，吾人可得知，釋尊對於度化眾生的方法，是適

應著不同根性的當機眾而作不同的教說。有時會隨順眾生的心性，善巧方便

的宣說易行道的法門，有時也會特別針對眾生的心病用對治的法門。同樣的，

若是遇到根性較利的眾生，釋尊就會以直接第一義的方式來詮釋諸法實相的

道理，而令眾生真正契入釋尊的教法。因為，唯有真實地和法相應的教說，

才是釋尊所要宣說的究竟真理。因此，龍樹菩薩將這諸法實相的教說歸納為

「第一義悉檀」。如《大智度論》卷 1 中云： 

      第一義悉檀者，一切法性，一切論議語言，一切是法、非法，一一可

分別破散；諸佛、辟支佛、阿羅漢所行真實法，不可破，不可散。上

於三悉檀中所不通者，此中皆通。問曰：云何通？答曰：所謂通者，

                                                 
28 印順法師著，《華雨集》（四）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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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一切過失，不可變易，不可勝。何以故？除第一義悉檀，諸餘論議，

諸餘悉檀，皆可破故。29 

    從此段論文中吾人可得知，龍樹菩薩認為「第一義悉檀」的教說，是超

越一切的語言概念，如同諸佛菩薩和二乘聖者所修習之法及所證悟的境界是

一樣的真實不虛。「第一義悉檀」是離一切的過失、是不可變易的、是餘法所

不能比較乃至超越的絕對完美。甚至龍樹菩薩更是說到除了「第一義悉檀」

之外，其餘的諸議論及諸悉檀皆可論破。這乃是因為「第一義悉檀」是不立

一切法，是「語言盡竟，心行亦訖，不生不滅，法如涅槃。說諸行處，名世

界法，說不行處，名第一義。」30 

此外，龍樹菩薩為了怕眾生不能如實的了知世尊教化眾生種種方便的背

後用意，所以在提出四悉檀論說時，一開始就清楚的說四悉檀是包含著三藏

十二部，八萬四千種法門，因此在各各悉檀對於當機眾而言，皆是實相，而

且彼此是不相違背的。如《大智度論》卷 1 云： 

四悉檀中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無相違背。31  

不過，如前一引文中所說，既然「第一義悉檀」是離一切的自性執著、

是不可言說、是不生不滅的，那吾人應該如何來悟入第一義諦的諸法實相呢？

這在《大智度論》中龍樹菩薩以偈頌來作說明： 

一切實、一切非實，及一切實亦非實，一切非實非不實，是名諸法之

實相。32 

    關於此偈頌的意涵，在《中論》青目釋中有更清楚的詮釋。如說： 

     諸佛無量方便力，諸法無決定相，為度眾生或說一切實、或說一切不

實、或說一切實不實、或說一切非實非不實。一切實者：推求諸法實

性，皆入第一義平等一相，所謂無相；如諸流異色異味入於大海則一

色一味。一切不實者：諸法未入實相時，各各分別觀皆無有實，但眾

緣合故有。一切實不實者：眾生有三品有上中下，上者觀諸法相非實

                                                 
29 《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60c7~13）。 
30 《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61b11~13）。 
31 《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59b20~22）。 
32 《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61b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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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不實，中者觀諸法相一切實、一切不實，下者智力淺故，觀諸法相

少實少不實，觀涅槃無為法不壞故實，觀生死有為法虛偽故不實。非

實非不實者：為破實不實故，說非實非不實。33  

          從此一長行的文義中可得知，青目尊者是將這偈頌以一切實非實、亦實

亦非實、非實非非實等三個階段來做解釋。 

一切實者，若從第一義的角度來看待世間或出世間諸法，一切法都是平

等無有差別，而且是沒有個實在的相狀存在，如同各種味道或各種顏色的水

一入浩瀚的大海水中，一切都是一樣的顏色、一樣的味道。 

一切不實者，雖然諸法的一實相都是無二無別的；但是，在還沒有入實

相之前，因為諸法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個體，而是由眾多因緣所成立的，所

以各別存在的諸法都有它們自己的相狀，也就是諸法的差別相。 

一切實亦非實者，因為釋尊有大悲的方便力故，可以諦觀眾生的根性，

而用不同的教說，如有上乘根機者，就以觀諸法之相是非實非不實；若是中

乘根機者，則以觀諸法之相是一切實、一切不實；最後對於下乘根機者，因

為此眾生的智慧比較淺薄，所以以觀諸法是有實與不實相之分，換言之，是

以正、反，有、無的相對性方向來作審察。如觀能超脫三界的涅槃法是真實

不虛的無為法；觀能導致生死輪迴的有為法是虛幻不實的。 

最後是非實非不實，在引文中青目尊者說此偈頌是為了破除實和不實。

因為此偈頌是一種絕待門的教說，是待凡常的實執，強說非實；實執去，非

實的觀念也不留，如草死雹消，契於一切戲論都絕的實相。34 

印順法師亦認為此三門為引人入勝的次第，不過次第上有所不同。應為

初學者說：世俗諦中緣起法相不亂。以此為門，觀察什麼是實有，什麼是非

實有──假有，分別抉擇以生勝解（一切實、一切非實，下乘根機者）。進一

步，入第二門（一切實亦非實，中乘根機者），觀緣起法中所現的幻相自性不

可得；雖無自性而假相宛然，於二諦中得善巧正見。以緣起故無自性，以無

自性故緣起；空有交融，即成如實觀。再進一步，入第三門（一切非實亦非

不實，上乘根機者），深入實相的堂奧而現證他。即有而空，還是相待成觀，

                                                 
33 《中論》〈觀法品〉（大正 30，25a15~28）。 
34 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p.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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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真的能見空性。所以，即有觀空，有相忘而空相不生，豁破二邊，廓然

妙證。不但空不可說，非空也不可說。35因為本頌是總攝聖教，而聖教的詮

辨，必是依二（不能單說實或者非實）而說明其性質的。所以龍樹菩薩歸納

聲聞者的思想，也是用三門的。36 

所謂諸法實相的第一義諦是不能只依實或不實來作詮釋，是離一切的語

言概念、是離一切的意識形態，乃至是不立一法的。然至今為何又將它表達

出來？這豈不是有所矛盾嗎？關於這樣的質疑，龍樹菩薩在另一處中有所說

明。如《大智度論》卷 74 云：   

      此中佛說菩薩善學十八空，雖觀空而能行諸功德，雖知涅槃無上道而

憐愍眾生故修集福德，雖知一切法相不可說，而為眾生種種方便說法。

雖知法性中無有分別一相無相，而為眾生分別是善、是不善，是可行、

是不可行，是取、是捨，是利、是失等。若菩薩雖觀畢竟空，而能起

諸福德，是名不離般若波羅蜜行。37  

    雖然一切諸法之相是不可言說、不可取、不可行，但是又不能不說，因

為若不說，眾生則不知從何學習。所以佛法的真理雖然是「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不可思不可議」，但是諸佛菩薩在大悲心的驅使之下，不得不以般若的

勝義空慧，從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的善巧方便來宣說。不過在「第一義悉

檀」中除了可用語言概念來表達的境界之外，仍然還是有不可說的地方。因

為諸佛所親證的境界，唯有佛與佛才能彼此了知，甚至連菩薩及二乘聖者都

無法了知，更別說是薄地凡夫的我們。所以就「第一義」而言，它是有著以

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的「可說」，以及唯佛與佛但知的「不可說」的兩種意

涵。 

    關於「第一義悉檀」，印順法師認為，若從原始聖典的結集來說，「第一

義悉檀」可說是略同《雜阿含》的宗旨，38而且更是包含其他三種悉檀。如

                                                 
35 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p.339~340。為了較容易分別，所有括號內的字為筆者

所加。 
36 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p.339。 
37 《大智度論》卷 74（大正 25，584a2~9）。 
38 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p.16：「四悉檀中的第一義悉檀，即根據《小部》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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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在原始聖典的集成研究中，知道原始的結集，略同《雜阿含》，而《雜

阿含》是修多羅，祇夜，記說等三分集成的。以四悉檀而論，「修多羅」

是第一義悉檀；「祇夜」是世界悉檀；「記說」中，弟子記說是對治悉

檀，如來記說是各各為人生善悉檀。佛法有四類理趣，真是由來久矣！

這可見，《雜阿含》以第一義悉檀為主，而實含有其他三悉檀。進一步

的辨析，那「修多羅」部分，也還是含有其他三悉檀的。39 

印順法師主張一切佛法聖典的集成，無非只是由「四阿含」中的四大宗

旨為重點而來作展開的。而且在不同適應的時期裡，直接的表現出佛陀自證

的真實。因此，佛教聖典的不斷傳出，一直都是這樣的。所以佛教聖典，不

應該有真偽的問題，應該只有了義與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存在。40那

什麼才是佛法的了義和真實說？印順法師說： 

第一義悉檀，這以顯了真義為宗，這是佛陀自證的諸法實相。不信解

這甚深的真義，而修行趣證，是決不能了脫生死，圓成佛道的。所以

佛依第一義悉檀說，是究竟的了義說，這才是佛法的心髓。41 

對於印順法師的如此說法，或許我們可以從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

所提出的「三悉檀可破可壞，第一義悉檀不可壞」42中得到理解。在論文中

龍樹菩薩說「第一義悉檀」的究竟，如同諸佛菩薩及二乘人所自證的聖法一

樣真實不虛。而且此勝義法是離卻所有的言說、文字、心緣相等概念，是平

等而沒有變異的，是遠離一切的過失，是其他悉檀的論義所不能勝及的。所

以勝義的「第一義悉檀」教說是不可破壞；相反的，因為依世俗施設的都有

                                                                                                                                      
品〉（《智論》譯為《眾義經》）而說明的。」 

39 印順法師著，《華雨集》（四）p.29。 
40 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78。 
41 印順法師著，《佛在人間》p.31。 
42 《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60c7~13）：「第一義悉檀者，一切法性、一切論議語言、

一切是法非法，一一可分別破散。諸佛辟支佛阿羅漢所行真實法，不可破不可散，

上於三悉檀中所不通者，此中皆通。問曰：云何通？答曰：所謂通者，離一切過失，

不可變易不可勝，何以故？除第一義悉檀，諸餘論議、諸餘悉檀皆可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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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性，所以不論說是、說非，它都是不實的，是可破壞的。唯有勝義說的

「第一義悉檀」，才是直指佛陀的心髓，才能暢言佛陀的本懷。因此印順法師

認為依佛所說的第一義悉檀，那才是常遍的大道，照著去修證，才能出離世

間的迷惑，悟證徹底圓滿的真理。43 

所謂「第一義諦」即是：「一切法不離第一義；第一義不離諸法實相，能

使諸法實相空，是名為第一義空。如是等種種名為第一義空。」44 換言之，

「第一義空」即是「諸法實相」；「諸法實相」即是「第一義諦」。那什麼是「第

一義空」?印順法師在《中觀論頌講記》p.55 說： 

龍樹菩薩於《大智度論》及《中論》中講到「第一義悉檀」時是以「八

不」來做詮釋，可見「第一義諦」中有「八不」。45 

若從「八不」思想之緣起性空的觀點來考察，將可發現世間一切事物，

其實並沒有實在的生滅、常斷、一異、來去，它們都只是在一種相對性的關

係中而存在著，這只能表示相對之現實世間的某種狀態，但不能說明絕對的

真理。而所謂的「八不」，也就是從諸法實相的真理（第一義諦）的立場，來

徹底否定世間生滅、常斷、一異、來去等自性見的虛妄。但是有一點值得吾

人注意，所謂「第一義諦」，是不能離世間法而個別獨立，它是超越世間法而

體現的空義，世間的萬事萬物是依於「空」才能成立。誠如龍樹菩薩於《中

論》中說： 

                                                 
43 印順法師著，《佛在人間》p.31~32。 
44 《大智度論》卷 31（大正 25，288c18~19）。 
45 此外，關於所謂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的「八不」意涵，

印順法師在《中觀今論》p.95 依青目的解說則分為兩段：「一、專就破生滅、斷常、

一異、來去的執著以顯第一義是約理說的。如法的實生既不可得，滅也就不可得了，

無生那裏會有滅呢？生滅既不可得，斷常、一異、來去也就不可得了。二、舉事例

以說明八不：如穀，離從前的穀種，並沒有今穀新生，故不生；而穀從無始來，還

有現穀可得，故不滅。雖然穀是不生不滅的，以後後非前前，故不常；年年相續有

穀，故不斷。由穀生芽、長葉、揚花、結實，即不一；然穀芽、穀葉、穀花、穀實，

而非麥芽、麥葉、麥花、麥實，也不可說是完全別異的。穀不自他處而來，亦不從

自體而出，即不來不出。這可見青目的八不義，是即俗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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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故，一切則不成。46 

佛依緣起而說二諦教，其目的在使吾人依世俗諦通達第一義諦。因為，「若

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所以要說世俗諦。說二諦而重心在勝義空，因為

「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意義。47而且「若一切不

空，則無有生滅。」48 

因此，一切的存在如果真有實在的自性（不空），都是獨立不待任何的因

緣所成，那就不會有生滅的現象發生，也就不能建立緣起的一切法。所以唯

有無自性的空，才能建立一切法及生滅現象的緣起。 

但是，在大乘經中所說的一切法空（人、法二空）以及一切法不可得的

意涵，對於根性較鈍的，或是沒有善知識的教導是無法了知的，甚而會產生

誤解，因為外道也是有修習觀空。所以吾人必須在世俗法中，觀察無自性可

得，即能悟入勝義空性。 

三、 四悉檀的會通 

    雖然佛法的真理是「一實一相」的；而且就勝義諦而言是不需有餘法的

宣說，但是釋尊為了對治不同眾生的「心病」，不得不善巧方便的開演出八萬

四千法門的分別說。因此龍樹菩薩會將釋尊四十九年所宣說的法義，以「四

悉檀」的方式來作架構，其目的應該是由此而來。如《大智度論》卷 19 云： 

      佛法雖一實一相，為眾生故，於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聚，作是分別

說。若不爾，初轉法輪說四諦則足，不須餘法。以有眾生厭苦著樂，

為是眾生故說四諦。…有眾生多念，亂心顛倒故，…為是人故說四念

處。如是等諸道法，各各為眾生說。譬如藥師，不得以一藥治眾病；

眾病不同，藥亦不一。佛亦如是，隨眾生心病種種，以眾藥治之。49 

綜合以上龍樹菩薩及印順法師對於「四悉檀」的詮釋，吾人可得知若從

                                                 
46 《中論》卷 4〈觀四諦品〉（大正 30，33a22~23）。 
47 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講記》p.19。 
48 《中論》卷 4〈觀四諦品〉（大正 30，33b23）。 
49 《大智度論》卷 19（大正 25，198a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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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法的立場來看待所有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法法無非是「實」。

有的是從世界悉檀來說明諸法之實，有的是從為人悉檀來說明諸法之實，有

的是從對治悉檀來說明諸法之實，有的是從第一義悉檀來表達諸法之實。如

《大智度論》卷 1 云： 

有四種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為人悉檀、三者對治悉檀、四

者第一義悉檀。四悉檀中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無

相違背。佛法中有以世界悉檀故實，有以各各為人悉檀故實，有以對

治悉檀故實，有以第一義悉檀故實。50 

雖然四種悉檀就各別的當機眾而言，是有它對機的真實義。但是若從四

悉檀的整體面來看，其實「第一義悉檀」是一種超越，因為前三種悉檀必須

融入第一義悉檀時才能顯現出佛法的真義。相對的，第一義悉檀也是必須靠

前三種悉檀來顯示它的重要性。雖然勝義的「第一義悉檀」是真實不可破，

但如果從方便的應機施教而言，其實也是有相對的真實意義，所以前三種悉

檀也可說是實的。因此，佛所施設的四種法，法法皆是真實義；而且法法亦

不相違背。 

因此印順法師認為，佛法施教的宗旨，有此四悉檀不同。弘揚佛法而要

得到機教相契的效果，就得深切地注意四悉檀的運用才行，把握方便（前三

悉檀）與究竟的差別才行。尤其是不能誤解方便為究竟，從根本上破壞了佛

法的綱宗。51也就是龍樹菩薩所說的：「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

諦，二第一義諦。不依世俗諦，不得第一諦；不得第一諦，則不得涅槃。」52 

四、 四悉檀之源流     

    在前幾節裡從印順法師的著作探尋中，對於龍樹菩薩的四悉檀各別的定

義，及彼此之間的關係，應該已有概略性的掌握了。接著在本節中，將繼續

的探討龍樹菩薩的四悉檀思想是從什麼地方得到啟發的？且此四悉檀思想淵

                                                 
50 《大智度論》卷 1（大正 25，59b18~24）。 
51 印順法師著，《佛在人間》p.32。 
52 《中論》卷 4〈觀四諦品〉（大正 30，32c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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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到底是從何處而來？ 

首先，在《大智度論》卷 48 中，龍樹菩薩似乎隱約的點出架構「四悉檀」

的文意： 

        知佛五種方便說法，故名為得經旨趣：一者知作種種門說法，二者知

為何事故說，三者知以方便故說，四者知示理趣故說，五者知以大悲

心故說。53   

    以龍樹菩薩的這段論文所云，佛在宣說法義時，會以言說、隨宜、方便、

理趣及大悲等五種善巧方便的來度化當機眾。也就是說，因為佛有不可思議

的神通力，能夠知道眾生的根機是有種種的差異，所以開演出種種的法門，

如以四種不同悉檀作施設。而且當佛在作不同施設時，都能了了分明的覺知

是以何種因緣而教說，或許有時會善巧方便的宣說，如前三種悉檀的施設；

有時會直接說第一義諦的真理─第一義悉檀。甚至釋尊能夠了知要如何的開

示演說道理，才能讓眾生得度，如對一般眾生則以世界悉檀方式示說；若要

破斥眾生的猶豫，則以對治法示說；若是利根者，就不需再以方便法接引，

則是直接宣說諸法實相的真理。總而言之，釋尊以「五方便」或「四悉檀」

來開示演說法義，其實這一切都是為了不忍眾生苦而起大悲心所宣說的。但

是若再進一步的往前查究，將可發現《大智度論》的「五方便」說，卻是來

自於《思益梵天所問經》中佛以五種智力說法。54 

「五力」與「四悉檀」的教說大體上是相順的，而且如果能正確的理解

「四悉檀」，及善知如來「五力」，就能正確理解一切「佛說」的了義或不了

                                                 
53 《大智度論》卷 48（大正 25，409b4~8）。 
54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36：「五方便說」於《思益梵天所問

經》卷 2（大正 15，40c8~10）：「梵天言：何謂如來所用五力？佛言：一者語說，二

者隨宜，三者方便，四者法門，五者大悲，是名如來所用五力。」另在《佛光大辭

典》p.1044：「如來說法之五種力用：(一)言說力，如來雖說三世垢淨、世出世、有

罪無罪、有漏無漏、有為無為等種種法，而此言說如幻人之說，無有決定，乃至如

虛空而無生滅，其言說即不言說。(二)隨宜力，如來隨宜而為種種說法。如說垢法

為淨法，或說淨法為垢法；說生死即涅槃，或說涅槃即生死。(三)方便力，如為令

眾生行布施，而說布施為得大富之因。(四)法門力，如說六根等諸法皆是解脫之門。

(五)大悲力，如來為使眾生信解諸法無我，起三十二種大悲廣為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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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如實說或方便說。55 

不過印順法師對於龍樹菩薩「四悉檀」的提出，卻有更進一步說法： 

佛說是有了義的、不了義的，應論究諸法實義，不可以世俗的隨宜方

便說為究竟。佛說有了義、不了義，如結集的「四部阿含」，也有宗趣

的不同，覺音所作的四部注釋，名稱為：《長部》注：吉祥悅意。《中

部》注：破斥猶豫。《相應部》注：顯揚真義。《增支部》注：滿足希

求。四部注釋的名稱，表示了古代所傳，四部（阿含）的不同宗趣。

龍樹說的四種悉檀，就是依此判說，而作為判攝一切佛法的準繩。56 

從以上引文可得知，印順法師會有如此的提出，是將南傳的覺音論師所說的

「四論」和龍樹菩薩的「四悉檀」做了比對；而且再以「四阿含」中各阿含

的宗旨作對照。如此一來，或許誠如印順法師所言：「龍樹菩薩四悉檀的判攝

一切佛法，到底根據什麼？說破了，這只是依於「四阿含」的四大宗旨。」57 

    但是，在「四阿含」中，並不是某一阿含就是全然的在闡述某一種悉檀，

這只是就各部阿含之內容的多分而說。如在《雜阿含》中，雖然主要是「第

一義悉檀」的闡述，但是也不盡然全部都是。所以印順法師所提出的「四悉

檀」是以「四阿含」為依據的說法，其實是有它的道理和根據。以下將以圖

示之： 

 

 

 

南傳 漢譯阿含 覺音論師 龍樹菩薩 印順法師 智者大師 

《相應部》 《雜阿含》 顯揚真義 第一義悉檀 第一義悉檀 隨（勝）義 

《中部》 《中阿含》 破斥猶豫 對治悉檀 對治悉檀 隨（對）治 

《長部》 《長阿含》 吉祥悅意 世界悉檀 世界悉檀 隨（好）樂 

《增支部》 《增一阿含》 滿足希求 各各為人悉檀 為人生善悉檀 隨（適）宜 

                                                 
55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381。 
56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p.60~61。 
57 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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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綜觀以上所述，透過印順法師的著作，可以清楚地得知龍樹菩薩所提出

四悉檀說的宗旨，乃是將世尊一代的教說歸納為四種不同的施設，以方便讓

不同根性的眾生得以修習聖道，趣向解脫的境界。不過，縱然世尊以四種方

式來教化眾生，但是每一種悉檀都是適應於受教者的根機。而且雖然說前三

悉檀是可破、可散的，而第一義悉檀是離一切過失、不可變易、不可勝、是

真實不虛的。但是我們應確知有前三悉檀才能顯現出第一義悉檀的殊勝，也

唯有前三悉檀與第一義悉檀的相融才能真正展現佛法的真實義。 

此外，對於四悉檀的源流，印順法師從南傳覺音論師的四論說、龍樹菩

薩的四悉檀和四部阿含的三者比對之後，可清楚的知道其實四悉檀的判攝是

依於四阿含的四大宗旨作為根據。如：以適應俗情，方便誘導向佛的「世界

悉檀」，是以引起樂欲為宗，隨順於當地的文化環境及民俗風情等世俗法，先

使眾生生歡喜心，再以所能了知的思想、語言來說明緣起法的真理，讓眾生

產生正知正見，如在大乘經論中所常說的「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道」。第二

以偏蔽過失，啟發人心向上、生善的各各為人悉檀，此悉檀是應不同根機的

眾生而教說不同的法義。如有時說有業報論，有時又說空義，主要是為讓眾

生的善根能夠增上。所以印順法師將各各為人悉檀，解釋作「為人生善悉檀」，

可說是符合此悉檀的意趣。第三以破斥眾生猶豫，對治眾生心病的「對治悉

檀」，主要是針對眾生貪、瞋、癡等心病所施設的。如吾人所熟悉的五停心觀，

貪欲心偏重者用不淨觀作對治；瞋恚心重者則以慈心觀作對治……等五種不

同的對治觀法。而且眾生又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所以有時說法是有多種巧

方便的，有時以稱揚讚歎，有時又以呵斥痛責；或讚此斥彼，或讚彼斥此。

第四是直了諸法究竟真實義的「第一義悉檀」。此悉檀是顯現諸法的真實義，

是世尊所自證的諸法實相，是特別針對利根眾生所教化的施設。所謂諸法的

第一義諦是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是離一切的過失，是不可變易的，乃至是

諸法所不能超越的。如諸佛菩薩和二乘聖者所證的聖法一樣的真實不虛，是

其它悉檀所不能勝及的。但是第一義諦的真理是不能離開世間法而個別獨立

存在，是必須超越世間法才能體現空義。所以若想了知諸法的究竟真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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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在世俗法中觀察諸法是無自性可得，才能悟入勝義的空性。 

佛法施教的宗旨，雖有此四悉檀不同，但是如何善巧運用這四種悉檀來

弘揚佛法，且又讓種種眾生得到最契理又契機的教說效果，就得深切地注意

四悉檀的運用才行，把握方便與究竟的差別才行。尤其是不能誤解方便為究

竟，以免從根本上破壞了佛法的綱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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